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第 12 屆第 5 次監事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08年 04 月 15日下午 1 時整。 

二、 地    點：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六樓會議室 

三、 主 持 人：劉常務監事主席貴雄        紀錄：楊佳縈 

四、 出席人員：應出席 11 人、實際出席 7 人。 

五、 列席人員：本會吳理事長 兩平、余秘書長 國振、魏副秘書長 瑞

賢、楊副秘書長 凱、會計組組長蔡玲慧、後補監事蕭錦聰 

六、 理事長致詞： 

(一) 主席及各位監事大家午安，很榮幸參與監事會議，感謝各位

監事撥冗出席會議，使本次會議能順利進行。 

(二) 本次有關三位監事請辭遞補案，一切照程序執行，秉持遵守

國體法之精神。 

(三) 現場陳列本會收支明細，皆已經過會計師查核完畢，各位監

事審查若有疑問，可請會計一一答覆。 

七、 主席致詞： 

(一) 感謝理事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各位工作人員用心準備此

次會議，更感謝各位監事出席，出席人員達法定人數，本人

宣布第 12屆第 5次監事會議正式開始。 

(二) 選舉已經結束，跆拳道過去在體育項目名列前茅，現在卻漸

漸向下沉淪，各位有幸擔任第 12屆監事會成員，我們有義務

與責任，思考如何將跆拳道向上提升，對於選手訓練及技術

提升，就由理事長領導幹事部規劃，獲得好成績，而我們監

事的責任就是把帳管好，秉持法理情，讓理事長能放心執行、

推廣各項業務，多提攜後輩，希望跆拳道能再蓬勃發展。 

(三) 以下就按程序進行本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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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討論提案： 

案由一：審議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簡稱本會)107 年度決算報告。 

說  明： 

（一） 本會按照本年度工作計畫確實執行。 

（二） 原始帳冊、收支憑證業於 108 年 4 月 8 日經教育部體育署委

派之會計師審核。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幹事部依上級核定年度計畫，確實執行。 

案由二：本會三位監事請辭並遞補缺額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周志祥、劉鄔南、蘇國正等三位監事於 107年 11月 27 日以

掛號方式將辭職書寄達本會。 

（二） 依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監

事辭職除遞交辭職書外，須經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解

任。 

（三） 依會議決議請辭人數，按人團法規定遞補缺額。 

決  議： 

(一) 全體與會監事鼓掌照案通過，並函知蕭錦聰(當日列席)、童

天智、趙安華等三位監事。 

(二) 請協會依法陳報上級單位，遞補文件。 

案由三：有關無故未出席會議之監事，應有適當處置。 

說  明： 

（一） 本會第 12屆監事會，自 107年 6月改選至今，謹完成召開

一次會議，其餘皆流會，為使爾後會議順利進行，對於無故

未到之監事應做適當處置。 

（二） 依人團法第三十一條：人民團體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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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者，視同

辭職，由候補理事依次遞補規定辦理。 

（三） 出席監事會議係行使權利亦為義務，敬請監事同仁盡可能撥

冗出席。 

（四） 爾後會議通知採以書面通知，並檢附出席調查表(是否出席

勾選)，以利統計，無故未回應者，即視為「無故缺席」。 

決  議：照案通過。 

九、 臨時動議： 

提案一：自 108年度起，推派監事代表，審查協會收支情形。         

(劉貴雄主席提案) 

說  明：為節省於每次會議中審查經費時間，亦負起監督協會帳務之

責，建議監事能輪流定期至協會審查帳務，於下次會議簡報。 

決  議：會後由監事自行協調，每月或每季先行由監事輪值檢視協會

帳務。 

提案二：監事出席會議應補助交通費(劉貴雄主席提案) 

說  明：監事為無給職，每次開會需犧牲自己時間，建議出席會議應

補助每位出席會議之監事交通費，實報實銷。 

決  議：照案通過，自本次會議起執行。 

十、 主席結論：(略) 

十一、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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